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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替代方案和

主要措施

采用产业淘汰落后产能、燃煤锅炉集中整治、非化石

能源风电开发利用、节能技改及其它煤炭消减替代措施等

多方面工作实现的煤炭消费减量作为该项目新增煤炭消

费增量的替代量。

煤炭消耗量

（吨标煤）

130 万吨捣固焦技改项目建成后原料煤消耗量
172.539 万吨，技改前原 60 万吨项目消耗原料煤量为
85.8651 万吨，新增原料煤消耗量为 86.6739 万吨，折标

准煤量为 78.0065万吨。

替

代

方

案

煤炭替代总量 煤炭替代总量折标煤 117.9485万吨标煤

项目类别、名称和替代量：

1、淘汰产业落后产能，淘汰河南省平顶山泓利煤焦有限公司、平顶山

市巨源焦化有限公司、平煤集团十一矿劳动服务公司焦化厂、平顶山市泓丰

选煤焦化厂（原平顶山市宏业泰工贸有限公司，关停退出的其中 10万吨焦

炭产能形成的煤炭削减量用于东鑫焦化项目）4家焦化企业落后产能设备（生

产线）减少的煤炭消费量 115.7176万吨，折标准煤 104.1460万吨；

2、燃煤锅炉集中整治，石龙区近两年共关停 14台分散燃煤小锅炉形成

的煤炭替代量 6.5144万吨，折标准煤量 4.6532万吨；

3、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平顶山绿巨人能源有限公司 90MW光伏发电

项目投运减少煤炭消费量 5.1102万吨，折标准煤量 3.6502万吨；

4、节能改造项目，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有限公司余热发电节能项目节

约的煤炭消费量 3.9468万吨，折标准煤量为 2.8192万吨；

5、其他煤炭削减或替代措施，平顶山东方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3.4米两段

煤气发生炉、平顶山市沪江陶瓷有限公司 3.6米两段煤气发生炉、平顶山市

奥莱得瓷业科技有限公司 3.2米两段煤气发生炉、平顶山市伟联冶金材料有

限公司 2.4米单段煤气发生炉拆除减少的煤炭消费量 3.1266万吨，折标准煤

量为 2.6799万吨。

合计煤炭替代方案可替代原煤 134.4157万吨，替代标煤 117.9485万吨。



结论建议

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30 万吨捣固

焦技改项目投产后年耗原料煤量 172.539万吨，东鑫焦化

60万吨原生产线改造前原料煤消耗量为 85.8651万吨，技

改后项目新增原料煤消耗量为 86.6739万吨，折标准煤量

为 78.0065万吨。该项目实行原料煤等量替代，所需煤炭

替代总量为 78.0065万吨标煤。

石龙区实施了淘汰落后产能、燃煤锅炉集中整治、非

化石能源开发利用、节能改造和其他煤炭削减替代等措

施，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通过治理削减的煤炭消费量

117.9485 万吨标准煤，替代量达到 1.51 倍，超额完成替

代指标。符合《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省

耗煤项目煤炭消费替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发

改环资〔2018〕109号）第十三条第二款对新上耗煤项目

新增原料煤总量实行等量 1:1替代的要求。

建议建设单位加快项目的前期工作进程，并积极推进

煤炭替代方案的实施，加强项目内部管理，积极落实建设

资金，即早开工，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工程建设，及早投入

使用，尽快发挥项目应有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及经济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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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项目概况

1、企业基本情况

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位于石龙碳基新材料

循环经济产业园石龙区宝山路 16号，2004年 7月建成并投

产，现有 80型焦炉一座，碳化室高度 4.3m，设计年产 60万

吨优质治金焦。根据环保部门的要求于 2012年公司投资 220

万元将顶装改造为侧装捣固焦炉；建有配套的年产 80 万吨

的洗精煤系统，同时建有化产品回收系统和脱硫工程。

公司经营范围为焦炭、硫酸铵、煤焦油、粗苯、洗精煤、

中煤、煤泥。主要产品为二级冶金焦炭，产品的各项指标均

达到国家标准，公司员工 405人，其中高中级以上技术人员

占 10%，化验设备齐全，公司产品在省内外享有很高的信誉。

2、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

（国发〔2010〕7号) 、《焦化行业准入条件（2014年修订）》

和《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平顶山市焦化行业优化升

级的意见》（平政办〔2018〕16号）要求，平顶山市工信委

2018年 5月 4日下发了“关于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

司年产 130万吨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的公告”，退出平项山

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HN4.3－80型 1组 2座 43孔捣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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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 60 万吨/年产能，新建 HN55-18D 型 5.5 米捣固焦炉一

座 2×65孔捣，形成 130万吨/年冶金焦炭生产能力。

经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平顶山市石龙

区发改委同意备案建设 130万吨/年捣固焦改扩建项目，项目

备案代码 2017-410404-25-03-027404。

（2）项目建设内容

改扩建原 60万吨焦炉（原焦炉拆除），建成一座 2×65

孔捣固焦炉，炭化室高度 5.5米，年产 130万吨冶金焦炭；

配套制氢装置、干法熄焦、发电系统、化产回收及配套环保

设施；备煤车间 12000平方米；装煤设备、煤气净化设备（冷

鼓、终冷洗萘塔、脱硫塔、焦油、硫铵、粗苯）等。

项目备煤车间：主要由汽车受煤坑、封闭式贮煤场、预

粉碎机室、配煤室、粉碎机室、煤塔顶层以及相应的带式输

送机、转运站组成，并设推土机库、煤焦制样室等辅助设施，

采用先配煤后粉碎的工艺流程。

炼焦车间：新建 2×65 孔 HN55-18D 型捣固焦炉、与焦

炉相配套的干熄焦系统及筛焦工段等。焦炉装煤采用双 U型

管导烟车方案，出焦除尘采用干式除尘地面站。本项目配套

有干法熄焦，并考虑了湿法熄焦备用。干熄焦热能回收的蒸

汽用于发电。

筛焦工段按 HN55-18D型焦炉的生产能力配套设计，年

筛分处理焦炭约 130万吨。焦炭分为＜10mm、10~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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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0mm、＞40mm四级，整个系统由焦台、筛焦楼、封闭

式贮焦场以及相应的带式输送机、转运站等设施组成。

煤气净化车间：由冷凝鼓风（含电捕焦油装置）、HPF

脱硫、硫铵（喷淋式饱和器）、终冷洗苯、粗苯蒸馏、油库

组成，煤气经净化达到工业用气标准后送至制氢车间。

制氢车间：平顶山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经过与平煤集

团协商，拟从焦炉煤气中提取氢气供应平煤集团叶县化工园

区。根据本项目焦炉煤气产量，决定建设 28000Nm³/h 制氢

生产线，由除油工序、压缩工序、预处理工序、变压吸附工

序组成。制氢后弛放气作为高热值燃气除本公司供应焦炉、

粗苯管式炉和锅炉加热外，剩余部分供应附近的陶瓷厂和炭

素厂用户使用。

（3）项目产品方案

该项目主要产品有冶金焦、化工产品、氢气、电及提氢

弛放气等。

1）冶金焦

该项目建成后，年产干全焦 129.4万 t/a。

冶金焦主要质量指标按照二级标准（质量标准：

GB/T1996-2017）：

灰分（Ad） ≤13.5%

硫分（St，d） ≤0.9%

挥发份（Vdaf）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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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碎强度（M25） ≥92%

耐磨强度（M10） ≤8.5%

水分含量（Mt） ≤7.0%

2）化工产品

该项目主要化工产品有焦油、粗苯、硫铵和硫磺等。

该项目主要化工产品产量见下表：

表 1 主要化工产品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

1 焦油 t/a 60392

2 粗苯 t/a 13803

3 硫铵 t/a 16391

4 硫磺 t/a 3043

a.焦油

焦油质量可达到 YB/T 5075-2010标准中的 1号指标：

密度（ρ20） 1.15~1.21g/cm3

水分 ≤3.0%

灰分 ≤0.13%

粘度（E80）： ≤4.0%

甲苯不溶物（无水基）： 3.5~7.0%

萘含量（无水基）： 7.0%

b.硫铵

硫铵质量符合 GB/T 535-1995/XG1-2003 标准中一等品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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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N）含量（以干基计） ≥21.0%

水分（H2O）含量 ≤0.3%

游离酸（H2SO4）含量 ≤0.05%

c.硫磺

纯度 ~70%

d.粗苯

粗苯质量达到 YB/T5022-2016标准中溶剂用质量指标：

外观 黄色透明液体

密度（20℃） ≤0.900g/cm3

馏程：75℃前馏出量（容） ≤3%

180℃前馏出量（重） ≥91%

水分 室温（18~25℃）下目测无可见的不溶解的水

3）氢气

生产流量： 28632Nm3/h （2.41×108Nm³/a）

产品氢纯度： H2≥99.9%(mol)

H2S≤0.1ppm

CmHn 无

CO≤1ppm

CO2≤10ppm

O2≤30ppm

CL≤0.1mg/Nm3

氨态氮≤0.1mg/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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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1.6MPa.G

温度： ≤ 40℃

4）提氢弛放气

提氢弛放气产量 10323Nm3/h (9043.7Nm3/a)。

提氢弛放气主要质量指标预计如下：

产品组分： H2~17.99%(mol)

CO~14.58%(mol)

CO2~4.56%(mol)

CH4~47.32%(mol)

N2~6.36%( mol)

O2~0.88%( mol)

H2O~4.66%( mol)

3C2+~3.65( mol)

外送压力：≥0.02MPa.G

温度：≤40℃

热值：22MJ/Nm³

5）电力

干熄焦发电量 1855×105kWh/a

3、项目建设必要性

为促进焦化行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引导和规范焦化

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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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范，2014年 3月 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焦化行业

准入条件(2014年修订)》，在对焦化生产建设项目进行投资

管理、土地供应、环评审批、节能评估、信贷融资管理等工

作中要以准入条件为依据，进一步提高了行业准入水平。

随着国家加大取缔土焦及炭化室高度达不到 4.3m 焦炉

的力度，国内焦化行业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自 2016 年

以来，中国焦炭内、外贸呈现产销两旺的局面，特别是进入

2018年后出现了国内焦炭供应紧张的情况，焦炭供不应求。

本项目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

的通知》（国发〔2010〕7号）和《焦化行业准入条件（2014

年修订）》要求，进行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30万吨建设项目产能置换，而且装备能耗水平达到先进指

标。由此可见，本项目的建设是公司今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同时也是大力发展机焦生产，合理利用优质煤炭资源的需要，

符合国家有关行业政策和法规。

石龙碳基新材料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位于东鑫焦化以

东区域，规划建设用地 1920 亩。主要是依托石龙区现有的

碳材料企业，以焙烧、石墨化生产为主，投资 5亿元，建设

焙烧生产线 8条，年焙烧产能 15.5万吨；建设石墨化车间 9

组 63台炉子，年石墨化产能 6.8万吨，计划经过一至二年内

把区域打造成年产值 50亿元的碳基新材料产业集群。

东鑫焦化 130 万吨捣固焦技改项目建成后年产煤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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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立方，提氢后产生的解析气 1亿立方，燃烧值更高，作为

石墨焙烧（每年 5500 万立方）的气源。因此东鑫焦化 130

万吨捣固焦技改项目作为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基础，规模化生

产原材料供应链的源头。东鑫焦化同时建设干熄焦发电，发

展热电联产，建设园区自备电厂，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形成

充沛廉价的能源供给下游产业的复合产业链条，作为精深加

工和产品应用开发能源动力供应链的源头。由此可见，本项

目的建设是石龙碳基新材料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的重点基

础性项目。

4、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目前该项目已通过河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备案，项目代码：2017-410404-25-03-027404；项目处于前期

可研咨询阶段，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及初步设计正在办理中。

5、工程实施计划

2018年 7月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8年 7～9月完成环评报告审批及初步设计；

2018年 10月开始土建施工；

2019年 12月第一座焦炉建成投产；

2020年 7月第二座焦炉及捣固焦项目全面建成投产。

6、项目主要的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主要技术指标和经济指标见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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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经济指标汇总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 备注

A 规模

1 焦炭产量 万 t/a 129.4
2 焦炉炉型 HN55-18D
3 焦炉孔数 孔 2×65
B 产品产量

1

干全焦 t/a 1294102
其中：＞40mm t/a 1112895
40~25mm t/a 90603
25~10mm t/a 32358
＜10mm t/a 58245

2 沉淀池粉焦 t/a 21873
3 粗苯 t/a 13803
4 焦油 t/a 60392
5 硫铵 t/a 16391
6 硫磺 t/a 3043
7 氢气 104Nm3/a 25082
8 外供提氢弛放气 104Nm3/a 9043.4
9 干熄焦发电 104kWh/a 18547.68
C 原材料

1 炼焦用洗精煤（干） 104t/a 172.539
2 洗油 t/a 1639
3 硫酸（93%） t/a 11042
4 NaOH（40%） t/a 5200
5 HPF 脱硫剂 t/a 10
6 水质稳定剂 t/a 142.1
7 聚合铁 t/a 970.7
8 聚丙烯酰胺 t/a 2.4
9 磷酸盐 t/a 91.5
10 工业盐 t/a 354.3
11 企业综合能耗(当量) tce 189346.2
12 工业增加值能耗 tce/万元 3.25
E 投资

1 总投资 万元 129904.95
2 建设投资（含建设期利息） 万元 125304.42
3 流动资金 万元 15335.10
F 财务预测指标

1 销售收入 万元/a 254923.96
2 销售税金及附加 万元/a 10220.63
3 原料费用 万元/a 192835.74
4 动力费用 万元/a 39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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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 备注

5 总成本 万元/a 221724.94
6 利润总额 万元/a 32441.93
7 所得税 万元/a 8110.48
8 税后利润 万元/a 24331.45
9 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前） % 24.32
10 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后） % 19.88
11 自由资金内部收益率 % 27.79
12 全部投资回收期（税前） 年 5.47
13 全部投资回收期（税后） 年 6.16
14 自有资金回收期 年 6.86
15 全投资净现值（税前） 万元 86654.95
16 全投资净现值（税后） 万元 52296.33
17 自有资金净现值 万元 60165.26
18 投资利润率 % 23.07
19 投资利税率 % 30.33
20 资本金利润率 % 52.91
21 借款偿还期 年 5.46

G 职工定员

职工定员 人 691

其中：生产人员 人 604
管理及服务人员 人 87

H 总图指标

1 工程用地面积 hm2 43.85

2 建筑系数 % 35.11

3 绿化用地率 % 19

4 绿化面积 m2 91959

5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2962

7、项目的主要环保指标

本工程在工艺选择上采用了较先进的捣固焦工艺，而且

对各污染源排放点均采取了有效的治理措施，使各污染物的

排放量大大减少，焦炉烟气以高架点源方式排放，容易扩散，

对焦炉烟气进行脱硫脱硝处理。并对烟气余热进行回收生产

蒸汽，不仅使焦炉烟气达标排放，而且达到了节能降耗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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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本工程在设计中对废水采取了有效治理措施，实行清、

污分流，对各种生产、生活废水进行生化处理后重复用不外

排，因此不会对当地水体环境造成大的影响。

本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加以回收利用，并对噪声源采

取一定的措施，从而不会对区域环境造成大的影响。

排放标准：

（1）焦炉烟气、熄焦塔、脱硫再生废气排放执行《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2017）表 2中的二级标

准

（2）NH3、H2S执行《河南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DB41/1066-2015）

（3）焦炉无组织排放执行（炼焦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6171-2012）表 2中二级标准

（4）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5）废水排放标准《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456-2012）一级标准

（6）其他工艺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2017）表 2中二级标准

（7）焦化厂卫生防护距离执行《焦化厂卫生防护距离

标准》（GB1166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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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废渣主要参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中

的有关规定

大气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排放量见表 3所示。

表 3 废气污染物排放一览表

序号 污染源名称 组成及特性数据 排放 排放数量 排气筒高度

1 破碎、筛分个转运点 粉尘 间断 ＜120mg/m³
2 焦炉烟囱 连续 154720Nm³/h 145m

3 装煤烟气

TSp: 7.85kg/h
Bap: 0.0019kg/h
SO2: 0.65kg/h

间断 100000m³/h 25m

4 推焦烟气

TSp: 55.5kg/h
Bap: 0.0011kg/h
SO2: 0.90kg/h

间断 220000m³/h 25m

5 熄焦塔

TSp: 6.99kg/h
H2S: 0.52kg/h
SO2: 0.028kg/h
BSO: 1.262 kg/h

间断 73100 Nm³/h 50m

6 炉顶逸散

TSp: 0.82kg/h
Bap: 0.0039kg/h
SO2: 0.032kg/h
BSO: 1.024 kg/h

间断

7 炉门逸散

TSp: 1.024kg/h
Bap: 0.0075kg/h
SO2: 0.028kg/h
BSO: 1.262 kg/h

间断

8 再生塔尾气 NH3：2.64g/Nm³ 间断 4200Nm³/h 40m
9 管式炉尾气 SO2：0.26 kg/h 连续 6200 m³/h 20m
10 干燥气体 微量硫铵 连续 10000m³/h 20m

本工程废水排放情况见表 4

表 4 废水污染物排放一览表

序号 废水（液）名称 组成及特性数据（mg/L） 排放特性 排放量 m³/h 排放去向

1 煤气冷凝液 间断 5 酚氰水处理站

2 上升管水封下水 连续 0.8 酚氰水处理站

3 备煤栈桥冲洗水 间断 1.0 复用水系统

4 筛焦栈桥冲洗水 间断 0.4 复用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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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蒸氨废水 连续 30 酚氰水处理站

6 生活化验废水等 SS、COD、BOD 间断 3.0 酚氰水处理站

7 酚氰水处理站出水

COD ≤100mg/L

酚 ≤0.5mg/L

CN- ≤0.5mg/L

油 ≤8mg/L

SS ≤30mg/L

氮 ≤15mg/L

PH 6~9

连续 100

熄焦及洗煤补

充水、煤场喷洒

水

1.2区域概况

平顶山市位于河南省中部，中原经济区重要的能源和重

工业基地，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平顶山市作为

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主体区，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举足

轻重的战略地位。根据《2017年平顶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2017 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 1581.60 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下同)，比上年增长 7.7%，其中，第一产业完

成增加值 136.32 亿元，增长 4.4%；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

802.69亿元，增长 7.6%，其中工业完成增加值 721.39亿元，

增长 7.5%；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 642.59亿元，增长 8.6%。

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39043.56 元，同比增长 7.4%。非公经济

增加值占 GDP比重 53.2%，较上年下降 0.3个百分点。一、

二、三产业的结构由上年的 9.7:50.6:39.7变化为 8.6:50.8:40.6。

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 1.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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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了 0.9个百分点。

根据《河南省“十三五”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豫

政办〔2017〕82号），平顶山市 2015年煤炭消费总量为 2295

万吨，“十三五”期间煤炭消费下降率为 15%，2020年煤炭消

费总量控制目标为 1950 万吨；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

工业总产值 2634.6 亿元，比上年增长 8.3%；工业增加值比

上年增长 8.1%。

根据《平顶山市“十三五”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

（平政办〔2017〕96 号），石龙区 2015 年煤炭消费总量为

428.6998万吨，“十三五”期间煤炭消费下降率为 16%，2020

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为 360.1078 万吨。按照每年下降

3.2%的目标计算，2017 年石龙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为

401.702万吨。

1.3编制依据

1.3.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8 年 4 月 1 日

施行，2016年 7月修订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

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后 2016

年 1月 1日实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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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年 7月 1

日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2017 年 12 月 28 日施

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2010年 1月 1日施行）

（8）《河南省节约能源条例》（2017年 12月 1日修订）

1.3.2规章、规划

（1）《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发[2013]37号）

（2）《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

知》（国发[2016]65号）

（3）《关于印发<热电联产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6]617号）

（4）《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发改能源[2016]2744号）

（5）《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2018年 15号令）

（6）《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暂行办法》（发改

环资[2014]2984号）

（7）《加强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城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

作方案》（发改环资[2015]1015号）

（8）《关于印发河南省“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的通知》（豫政办[2017]8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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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细则》（豫

发改环资[2017]399号）

（10）《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 2018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18]14

号）

（11）《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十三五”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17]82 号）

（12）《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省耗煤项

目煤炭消费替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发改环资

[2018]109 号）

（13）《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平顶山市 2017

年持续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方案的通知》（平

政办〔2017〕6号）

（14）《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十

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平政办[2017]123号）

（15）《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十

三五”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的通知》（平政办[2017] 96

号）

（16）《平顶山市“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17）《平顶山市 2016-2018年燃煤消费削减替代工作方

案》（平政办[2016]38号）

（18）《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平顶山市焦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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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优化升级的意见》（平政办[2018]16号）

（19）《焦化行业准入条件（2014年修订）》

（20）《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2013年修订

本）

1.3.3规范、标准

（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2）《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

（3）《企业节能量计算方法》（GB/T 13234-2009）

（4）《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5）《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6）《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

（7）《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8）《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2017）

（9）《炼焦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

（10）《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11）《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6-2012）

（12）《评价企业合理用热技术导则》（GB/T 3486-1998）

（13）《供热系统节能改造技术规范》（GB/T 50893-2013）

（14）《企业能量平衡通则》（GB/T 3484-2009）

（15）《焦炭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342-2013)

（16）《能源管理体系要求》(GB/T 2333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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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GB/T 15587-2008)

（18）《河南统计年鉴-2016》

（19）《河南统计年鉴-2017》

1.4编制说明

(1）煤炭减量政策符合性

为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加快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落实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河

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省耗煤项目煤炭消费

替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发改环资〔2018〕109

号）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的耗煤项目一律实施煤炭消费

减量或等量替代；要求新上耗煤项目新增原料煤总量，实行

等量替代。按照上述要求，特编制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

任公司年产 130万吨捣固焦技改项目原料煤等量替代方案。

本项目的煤炭替代来源主要包括河南省平顶山泓利煤焦有

限公司、平顶山市巨源焦化有限公司、平煤集团十一矿劳动

服务公司焦化厂、平顶山市泓丰选煤焦化厂（退出的其中 10

万吨焦炭产能形成的煤炭削减量用于东鑫焦化项目）4家焦

化企业落后产能设备（生产线）减少的煤炭消费量；石龙区

近两年共关停 14 台分散燃煤小锅炉形成的煤炭替代量；平

顶山绿巨人能源有限公司 90MW 光伏发电项目减少煤炭消

费量；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有限公司余热发电节能项目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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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煤炭量；平顶山东方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3.4米两段煤气发

生炉、平顶山市沪江陶瓷有限公司 3.6 米两段煤气发生炉、

平顶山市奥莱得瓷业科技有限公司 3.2 米两段煤气发生炉、

平顶山市伟联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2.4米单段煤气发生炉拆除

减少的煤炭消费量。

（2）产业政策相符性

该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

年修正版）中“第一类鼓励类”第八条钢铁第 2款“煤调湿、风

选调湿、捣固炼焦、配型煤炼焦、干法熄焦、导热油换热、

焦化废水深度处理回用、煤焦油精深加工、苯加氢精制、煤

沥青制针状焦、焦油加氢处理、焦炉煤气高附加值利用等先

进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符合《石龙碳基新材料循环经济产业

园建设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的要求，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以及当地发展规划，符合环保政策及节能技术标准。

本项目厂址位于石龙碳基新材料循环经济产业园，拟在

现有厂区内建设，属于集聚区规划的工业用地，用地性质规

划为三类工业用地，项目选址符合产业聚集区规划的要求。

（2）行业准入条件符合性分析

该项目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焦化行业准入条件

（2014年修订）》规定的生产局、工艺与装备、产品质量、

资（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相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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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采用常规焦炉，炭化室、燃烧室分设，炼焦煤隔

绝空气间接加热干馏成焦炭和焦炉煤气，并设有煤气净化、

化学产品回收的生产装置。装煤方式为捣固侧装。

生产布局：该项目为改扩建焦化项目符合国家和省（区、

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规划、行业发展规划、城市建设

发展规划、城市环境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节能减排规

划、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规划等规划的要求。该项目建设根

据当地资源、能源状况，以及环境容量、市场需求情况，落

实了等量置换方案。建设地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齐全并经规

划环评的产业园区内。炼焦企业卫生防护距离符合《炼焦业

卫生防护距离标准》（GB11661-2012）的要求。

工艺与装备：该项目捣固焦炉炭化室高度 5.5 米、捣固

煤饼体积≥35立方米；企业生产能力 130万吨/年。并同步配

套建设煤气净化（含脱硫、脱氨）和煤气利用设施。同步配

套建设干熄焦装置。

该项目同步配套密闭储煤设施以及煤转运、煤粉碎、装

煤、推焦、熄焦、筛焦、硫铵干燥等抑尘、除尘设施，其中

焦炉推焦建设地面站除尘设施。生产废水处理设施，无生产

废水外排。按照《焦化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2022-2012），

配套建设含酚氰生产废水处理设施和事故储槽（池）。煤气

鼓风机、循环氨水水泵等有保安电路。焦炉煤气事故放散设

有自动点火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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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该项目冶金焦执行 GB/T1996-2003标准; 城

市 民 用 煤 气 执 行 GB13612-2006 标 准 ； 硫 酸 铵 执 行

GB535-1995 标准；煤焦油执行 YB/T5075-2010 标准；粗苯

执行 YB/T5022-1993标准，产品质量符合国家要求。

焦炭单位产品能耗达到《焦炭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21342-2013）规定的能耗先进值 1157kgce/t焦要求。吨

焦耗新水 2.33m3，焦炉煤气利用率 100%，水循环利用率（%）

98.21%，能源资源利用水平较高。

环境保护：该项目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

放标准，并满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求。严格执行环境影

响评价制度并按规定取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环境保

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具

体环保标准和指标见项目环评报告。

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该项目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相关法

律法规、标准规范，遵守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规

定和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并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

动保护用品。

严格执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

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计管理的通知》（安监

总管三〔2013〕76号）等文件，加强建设项目安全设计管理，

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严格执行《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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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5号）、《建设项

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令第 51 号）等有关法规规定，落实建设项目安全和职业卫

生“三同时”制度。

对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

生产储存装置，焦化企业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完善自动化控

制设施；对构成重大危险源的生产储存装置，严格执行《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令第 40号），建立健全监测监控体系，制定重大危险源应

急预案并加强演练。

严格执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

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1 号），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

可证。

技术进步：该项目采用采用装炉煤水分控制、配煤专家

系统，干法、低水分、稳定熄焦，荒煤气余热回收利用，热

管换热，焦化废水深度处理回用，焦炉煤气高效净化、焦炉

煤气提氢等先进适用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和综合利用技术。

2、替代总量及标准

2.1煤炭消耗量

该项目炼焦车间设计规模为建设 HN55-18D型单热式捣

固焦炉，产干全焦 129.4万 t/a，产焦炉煤气 156万 m3/d。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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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装煤除尘采用，出焦除尘采用干式除尘地面站。熄焦采用

干法熄焦。

炼焦基本工艺参数：

炭化室孔数 2×65孔

每孔炭化室装煤量(干) 35t

煤饼密度(干) 1.0t/m3

焦炉周转时间 23h

焦炉年工作日数 365d

焦炉紧张操作系数 1.07

装炉煤水分 10%

煤气产率 330m3/t 干煤

全焦率 75.0%

年耗精煤(干) 1725392t

年产干全焦 1294102t

表 5 焦炉耗原料煤量计算表

焦炉型号 产能 煤种
小时耗煤量

(t/h)
年工作时间

(t)
年耗煤量(104t/a)

2×65孔
HN55-18D
型捣固焦炉

130万吨 洗精煤 197.02 8760 172.539

东鑫焦化现年产 60 万吨捣固焦，技改升级为 130 万吨

捣固焦，新增 70 万吨捣固焦产品，项目建成后消耗原料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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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项目原料煤量=129.4万吨×1.333（吨捣固焦消耗原煤，

可研报告数据）×1（焦化行业实物煤按照原料煤等量替代，

系数为 1，《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省耗煤

项目煤炭消费替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发改环资

〔2018〕109号）文件第十三条第（二）项）=172.539万吨。

技改后项目新增原料煤消耗量=172.539万吨-85.8651万

吨（统计局提供 2016年东鑫焦化 60万吨原生产线 P205-2

表《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附表》）=86.6739万吨。

即东鑫焦化年产 130万吨捣固焦技改项目建成后，新增

原料消耗量为 86.6739万吨。炼焦用洗精煤平均低位发热值

为 26376.3kJ/kg，洗精煤的折标系数为 0.9tce/t，项目新增原

料煤折合标准煤 78.0065万吨。

2.2替代总量及标准

为严格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全面实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国家环

保部、河南省人民政府以及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

小组办公室先后印发了《关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强化督查方案》（环监

〔2017〕116 号）、《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量化问责规定》（环督察〔2017〕

115 号）和《河南省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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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方案》（豫环攻坚办〔2017〕238号），石龙区实施了淘

汰落后产能、燃煤锅炉集中整治、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和重

点工程节能改造等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通过治理

削减的煤炭消费量可作为本项目的煤炭替代来源。

依据《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省耗煤项

目煤炭消费替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发改环资〔2018〕

109号）文件规定：

（1）对郑州、 开封、 安阳、 鹤壁、 新乡、 焦作、

濮阳等 7 个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以及洛阳、平顶山、

三门峡等3个重点城市，新上耗煤项目新增燃料煤总量实行

1.5倍减量替代，项目所在地区系数为 0.67；

（2）对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和重点耗煤城市之外的

其他地区，以及新上耗煤项目新增原料煤总量，实行等量替

代，项目所在地区系数为1；

煤炭替代总量计算公式： 



N

i
ii dKQ

1
代

其中：Q代为耗煤项目煤炭替代总量；

Ki为采取的替代措施（项目）形成的煤炭消费削

减量；

di为拟建项目所在地区系数。

项目所在地属于平顶山市，属于重点耗煤城市，则项目

新增燃料煤总量，实行1.5倍减量替代，项目所在地区系数为

0.67，即di=0.67；又依据相关条款，新上耗煤项目新增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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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总量，实行等量替代，项目所在地区系数为1，即di=1。

综上所述，焦化行业新上耗煤项目新增原料煤消费量应

进行等量替代，即需完成 866739t 原料煤的消费减量，折标

准煤需完成 780065吨标准的煤炭替代量。

3、煤炭替代方案

依据《关于印发河南省耗煤项目煤炭消费替代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豫发改环资〔2018〕109号）文件规定：

煤炭替代措施或重点项目可通过以下途径减少煤炭消费来

实现， 同一煤炭替代措施或重点项目形成的煤炭消费削减

量不得重复使用。主要有：淘汰非电行业落后产能、清洁取

暖改造、燃煤锅炉集中整治、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城乡居

民散煤替代、节能改造项目、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及其他

煤炭削减或替代措施。

3.1淘汰落后产能形成的煤炭替代量

根据《河南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告》

（2016年 第 1号），河南省平顶山泓利煤焦有限公司、平顶

山市巨源焦化有限公司、平煤集团十一矿劳动服务公司焦化

厂、平顶山市泓丰选煤焦化厂 4家企业落后产能设备（生产

线）淘汰退出。平顶山市巨源焦化有限公司年产 30 万吨焦

炭项目于 2015年底停产；平顶山泓利煤焦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吨焦炭项目于 2015 年底停产；以上项目形成的煤炭消减

量可用于东鑫焦化年产 130万吨捣固焦技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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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政府关于依法取缔未按要求

清理整改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的通知》（平龙政【2016】

99号）文件精神，因平顶山市泓丰选煤焦化厂（原平顶山市

宏业泰工贸有限公司——工信部《焦化行业准入条件》企业

名单第六批 工产业【2011】第 46 号）年产 90 万吨捣固焦

项目污染排放量大，污染严重，环保设施差，环境风险高等

因素，依法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取缔。经石龙区政府同意

以上项目关停退出的其中 10 万吨焦炭产能形成的煤炭削减

量用于东鑫焦化年产 130万吨捣固焦技改项目。

1、平顶山市巨源焦化有限公司年产 30万吨焦炭项目于

2015年底停产，2015年焦炭产量为 31.645万吨，原料煤消

耗量为 47.4232万吨。（统计局 P205表）

2、平顶山泓利煤焦有限公司年产 15万吨焦炭项目于

2015年底停产，2015年焦炭产量为 22.6727万吨，原料煤消

耗量为 33.0725万吨。（统计局 P205表）

3、平煤集团十一矿劳动服务公司焦化厂 15万吨焦化项

目于 2015年底停产，2015年焦炭产量为 15.3万吨，原料煤

消耗量为 21.750万吨。（统计局 P205表）

4、平顶山市泓丰选煤焦化厂（原平顶山市宏业泰工贸

有限公司）90万吨焦化项目于 2015年底停产，2015年焦炭

产量为 89.8052万吨，原料煤消耗量为 121.2478万吨（统计

局 P205表）。石龙区人民政府同意该项目关停形成的其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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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焦炭产能指标分配给东鑫焦化年产 130万吨捣固焦技改

项目，则东鑫焦化项目可分配煤炭替代指标为 13.4720万吨

原料煤量。

合计淘汰落后产能可替代原煤量为：

47.4232+33.0725+21.750+13.4720=115.7176万吨

炼焦用煤平均低位发热值为 26376.3kJ/kg，洗精煤的折

标系数为 0.9tce/t，合计淘汰落后产能可替代原煤量折合标准

煤 104.1460万吨。

3.2分散燃煤锅炉关停形成的煤炭替代量

根据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河南省

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强化方案》（豫环攻坚

办〔2017〕238号）和《平顶山市 2016—2018年燃煤消费削

减替代工作方案》要求，石龙区近两年共关停使用原煤生产

锅炉 14 台，形成的煤炭消减量可用于东鑫焦化年产 130 万

吨捣固焦技改项目。

根据《平顶山市技术监督局石龙区分局 2016-2018年注

销燃煤锅炉登记表》，近几年共关停使用原煤生产的锅炉 14

台，目前均已拆除或停运，缺少相关统计数据，在此按锅炉

蒸发量、热效率及年运行小时数计算其耗煤量，经计算关停

后节约煤炭消费量为 6.5144万吨原煤，按照工业小锅炉平均

入炉煤热值 20934kJ/kg计算，折标煤系数为 0.7143tce/t,折合

标准煤量为 4.653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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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分散燃煤小锅炉煤炭替代量计算表

所属公司名称 锅炉型号
锅炉蒸发

量

注销

时间

锅炉热

效率 %

停运前年

运行

小时数

年耗原煤

量（t）

平顶山市石龙区人

民检查院
LSG0.6-0.09 0.6 t/h 2017/11/8 70 8000 840

平顶山石龙区凯斯

特染料厂
DZH2-0.7-A 2 t/h 2017/11/8 75 8760 2935

平煤集团大庄矿 DZL4-1.25-AⅡP 4 t/h 2017/9/21 75 8760 5747

平煤集团高庄矿职

工医院
DZL2-1.0-AⅡ 2 t/h 2016/9/21 75 8760 2935

平煤集团高庄矿 DZL4-1.25-AⅡ 4 t/h 2016/9/21 75 8760 5747

平煤集团大庄矿 DZL4-1.25-AⅡP 4 t/h 2016/9/21 75 8760 5747

平煤集团高庄矿 DZL4-1.25-AⅡ 4 t/h 2016/9/21 75 8760 5747

平煤集团高庄矿石

墨电极厂

有机热载体锅炉

WGS-470-MA 0.47 MW 2016/11/11 78 8760 964

平煤集团大庄矿 DZL4-1.25-AⅡP 4 t/h 2016/9/21 75 8760 5747

平煤集团高庄矿 DZL4-1.25-AⅡ 4t/h 2016/9/21 75 8760 5747

平煤集团大庄矿 DZL4-1.25-AⅡP 4t/h 2016/9/21 75 8760 5747

平煤集团高庄矿 DZL4-1.25-AⅡ 4t/h 2016/9/21 75 8760 5747

平煤集团大庄矿 DZL4-1.25-AⅡ 4t/h 2016/9/21 75 8760 5747

平煤集团高庄矿 KZL4-13 -AⅡ 4t/h 2016/9/21 75 8760 5747

合计 65144

3.3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形成的煤炭替代量

平顶山绿巨人能源有限公司 90MW 光伏发电项目于

2017年 6月并网年发电，属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类项目，项

目减少煤炭消费量可用于东鑫焦化年产 130万吨捣固焦技改

项目。

根据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结算证明，平顶山绿巨人能源



30

有限公司 90MW 光伏发电项目年上网电量 1.1737亿 kWh，

按照 2017 年河南省平均供电煤耗（标煤）311 克/千瓦时系

数折算，合计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减少煤炭消费量约 3.6502

万吨标煤，按平均火电用煤热值 20934kJ/kg，折标煤系数为

0.7143tce/t，折原煤量为 5.1102万吨。

3.4节能改造项目形成的煤炭替代量

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有限公司 2×4500t/d 纯低温余热发

电项目

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 19

日，地处平顶山市韩梁煤田。采用先进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工艺拥有 2 条 4500t/d 熟料生产线，年产商品水泥熟料 310

万吨。

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有限公司 2×4500t/d 纯低温余热发

电项目，利用原有的两条 4500t/d 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

的纯低温废气余热配套建设 18MW纯低温余热电站。主要装

备：2 台 AQC 窑头余热锅炉、2 台 SP 窑尾余热锅炉、1 台

18MW汽轮发电机组及相配套的锅炉水处理系统、循环冷却

水系统和 DCS控制系统等。项目投产后年可发电量 13408.8

万 kWh，项目技术先进，市场前景广阔。实施时间为 2013

年 6月-2016年 2月。

节能效果：项目实施后，2017年余热发电机组年利用小

时数为 5510h,计算年发电量为 9918.0万 kWh，余热电站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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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率为 8.6%，余热发电供电量为 9065.052万 kWh，吨熟料

发电量为 35kWh/t。按照 2017年河南省平均供电煤耗（标煤）

311克/千瓦时系数折算，余热利用节能改造工程项目年供电

量折标煤量为 2.8192万吨，按平均火电用煤热值 20934kJ/kg，

折标煤系数为 0.7143tce/t，节能改造项目形成的煤炭替代折

原煤量为 3.9468万吨。

3.5其他煤炭削减或替代措施形成的煤炭替代量

根据《河南省 2017 年持续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行动方案》（豫政办〔2018〕14号）和河南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关于认真落实煤气发生炉环保要求的通知》，要求按

照“主体移位、切断连接、清除燃料、永不复用”标准，完成

全省省辖市城市规划区内的工业煤气发生炉（除制备原料的

煤气发生炉外）、热风炉、导热油炉的拆除或清洁能源改造

工作。平顶山东方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3.4米两段煤气发生炉、

平顶山市沪江陶瓷有限公司 3.6米两段煤气发生炉、平顶山

市奥莱得瓷业科技有限公司 3.2米两段煤气发生炉、平顶山

市伟联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2.4 米单段煤气发生炉按照省统一

安排于 2018年 6月 18日关停。以上项目关停减少的煤炭消

费量可用于东鑫焦化年产 130万吨捣固焦技改项目。

根据石龙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平顶山东方碳

素股份有限公司 3.4米两段煤气发生炉煤改气项目，改造前

年耗原煤量为 1万吨；平顶山市沪江陶瓷有限公司 3.6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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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煤气发生炉煤改气项目，改造前年耗原煤量为 1.5万吨；

平顶山市奥莱得瓷业科技有限公司 3.2 米两段煤气发生炉煤

改气项目，改造前年耗原煤量为 0.4516万吨；平顶山市伟联

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2.4米单段煤气发生炉煤改气项目，改造

前年耗原煤量为 0.175万吨。

表 7 煤气发生炉煤改气项目煤炭替代量计算表

项目名称
煤气发生炉

型号

吨煤产气率

(m3/t)
煤气年产量

(万 m3)
2017年耗煤

量(t)
折标准煤量

(tce)
平顶山东方

碳素股份有

限公司

3.4米两段煤

气发生炉
4000 4000 10000 8571.43

平顶山市沪

江陶瓷有限

公司

3.6米两段煤

气发生炉
3000 4500 15000 12857.14

平顶山市奥

莱得瓷业科

技有限公

3.2米两段煤

气发生炉
3800 1716.08 4516 3870.86

平顶山市伟

联冶金材料

有限公司

2.4米单段煤

气发生炉
2500 437.5 1750 1500.00

合计煤改气项目可替代原煤量为:

1+1.5+0.4516+0.175=3.1266万吨。

依据煤气发生炉用煤标准:

粒度 25－60mm

热值 ≥6000kcal

灰熔点 ≥1250℃

胶质层厚度 ≤8mm

含硫量 ≤1％

按最低发热值 6000kcal计算，煤气发生炉耗原煤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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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系数为 0.8571tce/t，煤改气项目可替代原煤折标准煤量为

2.6799万吨。

3.6合计煤炭替代量

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可形成的煤炭替代量：

原煤=115.7176+6.5144+5.1102+3.9468+3.1266=134.4157

万吨

标煤=104.1460+4.6532+3.6502+2.8192+2.6799=117.9485

万吨标准煤

3.7汇总表

依据上述煤炭替代方案的测算，本项目的煤炭替代量共

计 117.9485吨标煤，可满足项目的新增煤炭量 78.0065万吨

标煤的替代指标。符合《河南省耗煤项目煤炭消费替代管理

（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对新上耗煤项目新增原料煤

总量实行等量 1:1替代的要求。

详见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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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项目煤炭消减量清单

序号
项目分

类
项目所属单位 生产线（设备）型号 设备注册代码

煤炭消减

量（t）
合计折标

煤量（tce）

1

淘汰落

后产能

类

平顶山市巨源焦化有

限公司

3.3米捣固焦炉 2座 35
孔 产能 30万吨

474232

1041460

2
河南省平顶山泓利煤

焦有限公司

Hn3.3-98-03d型 3.3米
捣固焦炉 3座 18孔

产能 15万吨

330725

平煤集团十一矿劳动

服务公司焦化厂

66改进型 3.25米捣固

焦炉 2座 22孔
产能 15万吨

217500

3
平顶山市泓丰选煤焦

化厂（原平顶山市宏

业泰工贸有限公司）

JN-43 型 4.3 米捣固焦

炉 3座 46孔设计产能

90 万吨（关停退出的

其中 10 万吨焦炭产能

形成的煤炭削减量用

于东鑫焦化）

134720

4

分散燃

煤锅炉

集中整

治

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

检查院

LSG0.6-0.09
0.6 t/h

1130410400
已注销 0440 840

46532

5
平顶山石龙区凯斯特

染料厂

DZH2-0.7-A
2 t/h

1120410400
已注销 0338 2935

6 平煤集团大庄矿
DZL4-1.25-AⅡP

4 t/h
1120410400
已注销 0066 5747

7
平煤集团高庄矿职工

医院

DZL2-1.0-AⅡ
2 t/h

1120410400
已注销 0063 2935

8 平煤集团高庄矿
DZL4-1.25-AⅡ

4 t/h
1130410400
已注销 0167 5747

9 平煤集团大庄矿
DZL4-1.25-AⅡP

4 t/h
1120410400
已注销 0067 5747

10 平煤集团高庄矿
DZL4-1.25-AⅡ

4 t/h
1120410400
已注销 0065 5747

11
平煤集团高庄矿石墨

电极厂

有机热载体锅炉

WGS-470-MA
0.47 MW/h

1320410400
已注销 0002 964

12 平煤集团大庄矿
DZL4-1.25-AⅡP

4 t/h
1130410400
已注销 0169 5747

13 平煤集团高庄矿
DZL4-1.25-AⅡ

4 t/h
1120410400
已注销 0064 5747

14 平煤集团大庄矿
DZL4-1.25-AⅡP

4 t/h
1130410400
已注销 0168 5747

15 平煤集团高庄矿
DZL4-1.25-AⅡ

4 t/h
1130410400
已注销 0165 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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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平煤集团大庄矿
DZL4-1.25-AⅡ

4 t/h
1120410400
已注销 0068 5747

17 平煤集团高庄矿
KZL4-13 -AⅡ

4 t/h
1130410400
已注销 0166 5747

18
非化石

能源开

发利用

平顶山绿巨人能源有

限公司
90MW光伏发电项目

2016-410404-44
-03-316595

51102 36502

20
节能改

造项目

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

有限公司纯低温余热

电站工程

两条 4500t/d新型干法

水泥熟料生产线的纯

低温废气余热配套建

设 18MW纯低温余热

电站

39468 28192

21

其他煤

炭削减

或替代

措施

平顶山东方碳素股份

有限公司
3.4米两段煤气发生炉 10000

26799
22

平顶山市沪江陶瓷有

限公司
3.6米两段煤气发生炉 15000

23
平顶山市奥莱得瓷业

科技有限公
3.2米两段煤气发生炉 4516

24
平顶山市伟联冶金材

料有限公司
2.4米单段煤气发生炉 1750

25 合计 1344157 1179485

26 本项目新增耗煤 866739 780065

27 富余量 477418 399420

4、落实措施

按照《河南省耗煤项目煤炭消费替代管理（暂行）办法》

的要求，确保本项目新增煤炭消费等量替代方案的有效实施

和项目建设各项节能措施的有效落实，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

司全面负责项目建设的煤炭消费等量替代和节能管理工作。

4.1加强公司与各政府部门及责任单位之间的协调联系

为了确保本项目新增煤炭消费等量替代方案的有效实

施，由公司节能办指定专人负责加强与各政府部门及责任单

位之间的联络协调，主要包括：与发改部门的风电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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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保部门的燃煤锅炉、煤气发生炉关停、与区属企业的节

能技改实施情况等。

充分建立发展好与各政府部门及责任单位之间的关系，

就煤炭替代工作，将派专人负责与各单位的定期协调，确保

被列为本项目煤炭替代相关方案的措施落实，并将项目进展

情况形成资料及时进行归档保存。

4.2加强内部能源管理工作

项目建成运行后，将严格加强内部能源管理工作，落实

各项管理措施，确保项目的煤炭消耗量不超过预算目标。

（1）建立健全能源管理制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重点用能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参照《能源管理体系要求》(GB/T

23331-2012)、《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GB/T 15587-2008)

的相关标准要求，公司将从能源管理体系建立、能源管理制

度制定，能源管理机构建立，能源管理人员配备，能源计量

器具配备及管理，节能管理方法等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能源

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煤炭的购销存管理制度、煤炭消耗管理

制度，控制煤炭消耗指标等涉煤管理。

（2）组建完善能源管理机构

为加强公司统一能源管理，降低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公司建立三级能源管理体系，包括：公司级能源管理机

构、厂级能源管理机构、班组级能源管理机构。各级能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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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配备有专职和兼职的节能管理人员。节能领导小组下

设节能办公室，负责公司日常的能源计量和能源使用的监督

管理。

（3）配备齐全能源计量器具

依据《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能则》(GB

17167-2006)等标准要求，公司将不断加强能源计量器具的管

理，完善计量器具配备，并严格按国家标准定期检定，制定

了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编制了能源计量器具检定计划，

建立了完整的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和主

要用能设备有独立的能源计量器具分级台帐。公司制定了完

善的能源计量器具档案管理制度，档案资料齐全、分类清楚。

（4）加强能源统计管理

建立完善相关能源统计管理制度，加强对能源计量数据

的采集、记录、统计分析，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完整、准确，

做到生产运行、统计、财务报表中能源消耗计量数据真实、

一致。节能办公室将对能源计量数据统一管理，指定专人对

能源数据进行汇总审核，并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实行能源计

量数据的大数据分析，建立企业能源消耗平衡表，及时、准

确全面地反应企业能源消耗状况，发现问题，寻找节能降耗

方面的潜力与差距，从而提出技术上和管理上的改进措施，

不断提高能源管理水平。

4.4目前项目替代措施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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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淘汰落后产能形成的煤炭替代措施落实情况

1、根据《河南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

告》（2016年 第 1号）和《石龙区政府关于依法取缔未按要

求清理整改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的通知》（平龙政【2016】

99号），河南省平顶山泓利煤焦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巨源焦

化有限公司、平煤集团十一矿劳动服务公司焦化厂、平顶山

市泓丰选煤焦化厂 4家企业落后产能设备（生产线）已经淘

汰退出。

平顶山市巨源焦化有限公司年产 30 万吨焦炭项目于

2015年底停产；平顶山泓利煤焦有限公司年产 15万吨焦炭

项目于 2015 年底停产；平煤集团十一矿劳动服务公司焦化

厂年产 15万吨焦炭项目于 2015年底停产；平顶山市泓丰选

煤焦化厂（原平顶山市宏业泰工贸有限公司 ）于 2015年底

停产。

2、石龙区人民政府出具证明材料显示，4家焦化公司落

后产能设备（生产线）关停形成的煤炭削减量用于本项目。

4.4.2分散燃煤锅炉关停形成的煤炭替代的落实情况

1、《平顶山市“十三五”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和

《平顶山市 2016-2018年燃煤消费削减替代工作方案》要求，

全面整治燃煤锅炉，拆改燃煤小锅炉，完成全市农村、乡镇

和产业集聚区 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拆除或清洁能源改造，

石龙区关停 10t/h以下使用原煤生产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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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平顶山市技术监督局石龙区分局 2016-2018

年注销燃煤锅炉登记表》，近几年共关停使用原煤生产的锅

炉 14台，关停日期见表登记表。

3、石龙区人民政府出具证明材料显示，14台燃煤锅炉

关停形成的煤炭削减量用于本项目。

4.4.3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形成的煤炭替代的落实情况

1、平顶山绿巨人能源有限公司 90MW光伏发电项目于

2017年 6月并网年发电，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出具的有《购

售电合同》。

2、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营销部出具的《2018 年 6月上

网电量结算单》，显示该项目正常运行并发电上网。

3、石龙区人民政府出具证明材料显示，平顶山绿巨人

能源有限公司 90MW 光伏发电项目减少煤炭消费量形成的

煤炭削减量用于本项目。

4.4.4节能改造项目替代的落实情况

1、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有限公司 2×4500t/d纯低温余热

发电项目于 2016 年 2 月正式调试成功，进行正常运行并网

发电。

2、石龙区人民政府出具证明材料显示，平顶山瑞平石

龙水泥有限公司 2×4500t/d 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节约煤炭消

费量形成的煤炭削减量用于本项目。

4.4.5其他煤炭削减或替代措施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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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石龙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平顶山东

方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3.4 米两段煤气发生炉煤、平顶山市沪

江陶瓷有限公司 3.6米两段煤气发生炉煤、平顶山市奥莱得

瓷业科技有限公司 3.2米两段煤气发生炉、平顶山市伟联冶

金材料有限公司 2.4米单段煤气发生炉目前已全部实施完成

煤改气改造，煤气发生炉已于 2018年 6月 18日全部关停。

2、石龙区人民政府出具证明材料显示，东方碳素、沪

江陶瓷、奥莱得瓷业、伟联冶金煤改气项目减少煤炭消费量

形成的煤炭削减量用于本项目。

5、结论及建议

5.1结论

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30万吨捣固焦技

改项目投产后年耗原料煤量 172.539万吨，东鑫焦化 60万吨

原生产线改造前原料煤消耗量为 85.8651万吨，技改后项目

新增原料煤消耗量为 86.6739万吨，原料煤等量替代，该项

目所需原煤替代总量为 86.6739万吨，折标准煤量为 78.0065

万吨。

通过采用淘汰非电产业落后产能、分散燃煤锅炉集中整

治、非石化能源利用、企业节能技改、及其他煤炭削减或替

代措施等多方面工作实现的煤炭消费减量 134.4157万吨（折

标准煤量为 117.9485 万吨）作为替代量，替代量指标达到

1.5倍以上，超额完成替代指标。符合河南省和平顶山市《“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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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及《河南省耗煤项目煤炭

消费替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对新上耗煤项

目新增原料煤总量实行等量 1:1替代的要求，即符合煤炭消

费政策和替代量的要求。

由环保局、质监局、统计局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显示，

目前以上替代方案均已落实到位。区（县）人民政府出具了

以上项目减少煤炭消费量形成的煤炭削减量用于本项目的

函。

该项目煤炭替代方案主要是采取了平顶山市石龙区行

政区域内的煤炭替代措施，实现了平顶山市石龙区行政区域

内的燃煤消费增减平衡。

该项目的建设期和运行期，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废气、

废水、废渣及噪声，对周边环境质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

该项目在按照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文件规定，进行同步设计、

建设和投运环保设施后，各类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指标、单项

指标均能满足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要求，对地区环境影响较

小。

5.2建议

项目煤炭替代方案批复后，公司继续加强派专人加强与

政府部门及责任单位的联系协调，确保各项煤量替代方案稳

步实施。项目建成投运后，将依据前文所述的落实措施，加

强项目能源管理，制定相应的能源管理制度，设立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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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配备专职及兼职能源管理人员，完善能源计量器具配

备，明确能源统计人员职责，加强能源统计分析，建立能源

消耗平衡表，及时找节能降耗方面的潜力与差距，从而提出

技术上和管理上的改进措施，提高公司能源利用效率。并重

点加强涉煤管理，包括原料煤的购销存管理，煤炭消耗指标

考核等，确保项目运行原料煤消耗量不大于方案的替代量。

建议尽快落实项目的环评批复和项目前期的初步设计

工作，按照省市的要求，实施好煤炭替代方案及相关节能措

施，对推动石龙区石龙碳基新材料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振

兴地方经济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6、附件

附件一：《河南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

告》（2016年 第 1号）

附件二：《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政府关于依法取缔未按

要求清理整改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的通知》（平龙政【2016】

99号）

附件三：注销分散燃煤小锅炉相关证明文件

附件四：平顶山石龙区统计局出具巨源焦化、泓利煤焦、

平煤十一矿劳动服务公司焦化厂、平顶山市泓丰选煤焦化厂

停产前统计数据。

附件五：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出具的平顶山绿巨人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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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90MW光伏发电项目《购售电合同》

附件六：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营销部出具的绿巨人

《2018年 6月上网电量结算单》

附件七：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有限公司余热发电上网电

量证明

附件八：石龙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煤气发生炉关停相关材

料

附件九：《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30 万

吨捣固焦技改项目》项目备案证明

附件十：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附件十一：石龙区人民政府关于煤炭削减量用于本项目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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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第 1 号 河南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公告
来源：委产业政策处 时间：2016-02-02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 号）和工

业和信息化部等 18 部门《关于印发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工信部联产

业〔2011〕46 号）等文件要求，我办组织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发展和改革委、省环保厅

及省能源局 4 家成员单位组成省级检查考核组，对 2015 年全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完成情况

进行了考核。2015 年国家下达我省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为：焦炭 60 万吨，电力 72 万千

瓦，涉及 6 家企业。2015 年我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完成情况为：焦炭 90 万吨，电力 72

万千瓦，化纤 0.5 万吨（我省自行淘汰）；其中：宝丰县洁石煤化有限公司、新乡化纤股份

有限公司、焦作电厂和焦作华润热电有限公司 4 家企业落后产能设备（生产线）已全部拆

除到位，完成了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河南省平顶山泓利煤焦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巨源焦

化有限公司和平煤集团十一矿劳动服务公司焦化厂 3 家企业落后产能设备（生产线）因国

有资产处置、债权债务纠纷、资金困难等原因尚未全部拆除，经省政府同意，平顶山市人民

政府承诺不能恢复生产，视为完成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现将河南省 2015 年工业行业淘

汰落后产能任务完成情况予以公告（见附件），请社会各界监督。

附件：河南省 2015 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完成情况

河南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6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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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河南省 2015 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完成情况

单位：万吨（电力：万千瓦）

序

号

行业 地市 企业名称 淘汰生产线（设备）型

号及数量

产能 完成

情况

1 焦炭
平顶

山市

宝丰县洁石煤化

有限公司

“66 改进型” 3.45 米捣固焦

炉 2 座 36 孔

30 完成

2 焦炭
平顶

山市

河南省平顶山泓

利煤焦有限公司

Hn3.3-98-03d 型 3.3 米捣固

焦炉 3 座 18 孔

15 完成

3 焦炭
平顶

山市

平顶山市巨源焦

化有限公司
3.3 米捣固焦炉 2 座 35 孔 30 完成

4 焦炭
平顶

山市

平煤集团十一矿

劳动服务公司焦

化厂

“66 改进型”3.25 米捣固焦

炉 2 座 22 孔

15 完成

5 化纤
新乡

市

新乡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

年产 0.5 万吨粘胶短纤维生

产线一条

0.5 完成

6 电力
焦作

市
焦作电厂

落后火电#3、4 机组单机容

量 22 万千瓦 2 台

44 完成

7 电力
焦作

市

焦作华润热电有

限公司

落后火电#1、2 机组单机容

量 14 万千瓦 2 台

28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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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龙区人民政府

关于将巨源焦化等项目燃煤消减量用于东鑫焦化年产 130万

吨捣固焦技改项目的函

平龙政函〔2018〕18 号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根据《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省耗煤项目煤炭消

费替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发改环资〔2018〕109号）的

要求，现将以下项目减少煤炭消费形成的煤炭消减量用于东鑫焦化年

产 130万吨捣固焦技改项目。

（一）淘汰非电行业落后产能类。

根据《河南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告》（2016年

第 1号），河南省平顶山泓利煤焦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巨源焦化有限

公司、平煤集团十一矿劳动服务公司焦化厂 3 家企业落后产能设备

（生产线）淘汰退出。平顶山市巨源焦化有限公司年产 30万吨焦炭

项目于 2015年底停产；平顶山泓利煤炭有限公司年产 15万吨焦炭项

目于 2015年底停产；平煤集团十一矿劳动服务公司焦化厂 15万吨焦

炭项目于 2015年底停产。以上项目形成的煤炭消减量用于东鑫焦化

年产 130万吨捣固焦技改项目。

根据《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平顶山市清理整改环保

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平环办【2016】20号）文件要

求，我区下达了《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政府关于依法取缔未按要求清

理整改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的通知》（平龙政【2016】99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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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平顶山市泓丰选煤焦化厂（原平顶山市宏业泰工贸有限公司——工

信部《焦化行业准入条件》企业名单第六批 工产业【2011】第 46号）

年产 90万吨捣固焦项目污染排放量大，污染严重，环保设施差，环

境风险高等因素，依法于 2016年 10月 31日取缔。根据石龙碳基新

材料循环经济产业园发展规划的需要，现将其中 10万吨焦炭产能形

成的煤炭消减量用于东鑫焦化年产 130万吨捣固焦技改项目。

（二）燃煤锅炉集中整治。

根据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河南省 2017-2018年秋

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强化方案》（豫环攻坚办〔2017〕238号）和

《平顶山市 2016—2018年燃煤消费削减替代工作方案》要求，石龙

区近两年共关停使用原煤生产锅炉 14台，形成的煤炭消减量用于东

鑫焦化年产 130万吨捣固焦技改项目。

（三）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

平顶山绿巨人能源有限公司 90MW光伏发电项目于 2017年 6月

并网年发电，属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类项目，项目减少煤炭消费量用

于东鑫焦化年产 130万吨捣固焦技改项目。

（四）节能改造项目。

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有限公司 2×4500t/d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

利用原有的两条 45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的纯低温废气余热

配套建设 18MW纯低温余热电站，于 2016年 2月正式调试成功，正

常运行并网发电。项目实施后节约的煤炭量用于东鑫焦化年产 130万

吨捣固焦技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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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煤炭削减或替代措施。

根据《河南省 2017年持续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方

案》（豫政办〔2018〕14号）和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认真落

实煤气发生炉环保要求的通知》，要求按照“主体移位、切断连接、

清除燃料、永不复用”标准，完成全省省辖市城市规划区内的工业煤

气发生炉（除制备原料的煤气发生炉外）、热风炉、导热油炉的拆除

或清洁能源改造工作。平顶山东方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3.4米两段煤气

发生炉、平顶山市沪江陶瓷有限公司 3.6米两段煤气发生炉、平顶山

市奥莱得瓷业科技有限公司 3.2米两段煤气发生炉、平顶山市伟联冶

金材料有限公司 2.4米单段煤气发生炉拆除减少的煤炭消费量用于东

鑫焦化年产 130万吨捣固焦技改项目。

石龙区人民政府承诺以上项目关停形成的煤炭消减量不用于除

东鑫焦化年产 130万吨捣固焦技改项目以外的其他项目。

附件：项目煤炭消减量清单。

石龙区人民政府

二 O 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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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项目煤炭消减量清单

序号
项目分

类
项目所属单位 生产线（设备）型号 设备注册代码

煤炭消减

量（t）
合计折标

煤量（tce）

1

淘汰落

后产能

类

平顶山市巨源焦化有

限公司

3.3米捣固焦炉 2座 35
孔 产能 30万吨

474232

1041460

2
河南省平顶山泓利煤

焦有限公司

Hn3.3-98-03d型 3.3米
捣固焦炉 3座 18孔

产能 15万吨

330725

平煤集团十一矿劳动

服务公司焦化厂

66改进型 3.25米捣固

焦炉 2座 22孔
产能 15万吨

217500

3
平顶山市泓丰选煤焦

化厂（原平顶山市宏

业泰工贸有限公司）

JN-43 型 4.3 米捣固焦

炉 3座 46孔设计产能

90 万吨（关停退出的

其中 10 万吨焦炭产能

形成的煤炭削减量用

于东鑫焦化）

134720

4

分散燃

煤锅炉

集中整

治

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

检查院

LSG0.6-0.09
0.6 t/h

1130410400
已注销 0440 840

46532

5
平顶山石龙区凯斯特

染料厂

DZH2-0.7-A
2 t/h

1120410400
已注销 0338 2935

6 平煤集团大庄矿
DZL4-1.25-AⅡP

4 t/h
1120410400
已注销 0066 5747

7
平煤集团高庄矿职工

医院

DZL2-1.0-AⅡ
2 t/h

1120410400
已注销 0063 2935

8 平煤集团高庄矿
DZL4-1.25-AⅡ

4 t/h
1130410400
已注销 0167 5747

9 平煤集团大庄矿
DZL4-1.25-AⅡP

4 t/h
1120410400
已注销 0067 5747

10 平煤集团高庄矿
DZL4-1.25-AⅡ

4 t/h
1120410400
已注销 0065 5747

11
平煤集团高庄矿石墨

电极厂

有机热载体锅炉

WGS-470-MA
0.47 MW/h

1320410400
已注销 0002 964

12 平煤集团大庄矿
DZL4-1.25-AⅡP

4 t/h
1130410400
已注销 0169 5747

13 平煤集团高庄矿
DZL4-1.25-AⅡ

4 t/h
1120410400
已注销 0064 5747

14 平煤集团大庄矿
DZL4-1.25-AⅡP

4 t/h
1130410400
已注销 0168 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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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平煤集团高庄矿
DZL4-1.25-AⅡ

4 t/h
1130410400
已注销 0165 5747

16 平煤集团大庄矿
DZL4-1.25-AⅡ

4 t/h
1120410400
已注销 0068 5747

17 平煤集团高庄矿
KZL4-13 -AⅡ

4 t/h
1130410400
已注销 0166 5747

18
非化石

能源开

发利用

平顶山绿巨人能源有

限公司
90MW光伏发电项目

2016-410404-44
-03-316595

51102 36502

20
节能改

造项目

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

有限公司纯低温余热

电站工程

两条 4500t/d新型干法

水泥熟料生产线的纯

低温废气余热配套建

设 18MW纯低温余热

电站

39468 28192

21

其他煤

炭削减

或替代

措施

平顶山东方碳素股份

有限公司
3.4米两段煤气发生炉 10000

26799
22

平顶山市沪江陶瓷有

限公司
3.6米两段煤气发生炉 15000

23
平顶山市奥莱得瓷业

科技有限公
3.2米两段煤气发生炉 4516

24
平顶山市伟联冶金材

料有限公司
2.4米单段煤气发生炉 1750

25 合计 1344157 1179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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